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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2024)鲁 1122强清 1号之二

申请人：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本院于 2024年 7月 18日裁定受理莒县城阳街道岳家村股份

经济合作社对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

申请，并指定山东聚祥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。2025年 5月 26日，

山东聚祥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称，已经清算完毕，

请求确认《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清算报告》

（下称《清算报告》），并提请终结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

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组提交的

《清算报告》载明：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。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12 年 12 月 19 日，登记机关：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；法定代

表人：许衍升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122059036761P，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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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莒县青岛路南端西侧，股东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阳街道岳

家村社区居民委员会，持股50%；股东于松君(于松军)，持股50%；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(象牙及其制

品除外)；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(象牙及其制品除外)；会议

及展览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文艺创作；艺术品代理；

艺(美)术品、收藏品鉴定评估服务；日用陶瓷制品销售；金银制

品销售；文具用品零售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住宿服务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

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)。公司注册资本：

200万元人民币，实缴 200万元人民币。

二、清算工作的步骤。一是清理公司财产，分别编制资产负

债表和财产清单，通过审计公司进行了审计，制定了消算方案；

二是通知、公告债权人；三是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

务；四是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；五是清理债

权、债务；六是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。

三、公告情况。莒县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通过全

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示系统公示清算组情况，并发布债

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。

四、公司的财产情况。清算组向莒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，

未发现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有不动产；清算组向莒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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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查询，未查询到公司存在车辆。经日照实信

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0元，负债为 0元，

股东权益为 0元，无欠缴税款，无欠缴社会保险费、无欠付职工

债权信息。

五、债权、债务清理情况。截止目前无债权人申报债权，也

不存在债务。

六、剩余财产的分配情况。1.截止 2024 年 11 月 11 日止，

公司共有总资产 0元(货币)，总负债 0元，净资产 0元；2.全体

股东按认缴出资额比例分配净资产，其中股东山东省日照市莒县

城阳街道岳家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分配净资产 0元、股东于松君分

配净资产 0元。

七、清算费用情况。截止清算报告作出之日，清算产生的清

算费用 30 000 元、审计费用 5 000 元、申请费 100 元均由日照

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阳街道岳

家村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于松君承担，该款项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

阳街道岳家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已经支付。如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

媒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终结后出现合法债权人，其债权清偿责任由

股东依法承担。

本院认为，强制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提交清算报告并报人民

法院确认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日照莒州文街文化

传媒有限公司的清算事务已进行完毕，各股东未对清算报告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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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，故清算组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，并提请终结强制清算程

序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二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 36 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一、确认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报告；

二、终结日照莒州文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

           

审    判    长    孙华稳

  审    判    员    刘铁军

审    判    员    于晓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

  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贾世霞


